	申請人
(公司名稱或姓名)
	身分證字號或

營業登記證號
	住(居)所及聯絡電話

	
	
	

	代理人(調案人)：
	
	

	序號
	執照編號或公文文號
	單價
	數量
	金額
	申請項目（可複選）

	1
	
	
	
	
	□拷貝□影印□翻拍

	2
	
	
	
	
	□拷貝□影印□翻拍

	3
	
	
	
	
	□拷貝□影印□翻拍

	4
	
	
	
	
	□拷貝□影印□翻拍

	5
	
	
	
	
	□拷貝□影印□翻拍

	新台幣       仟        佰      拾    元整(NT：      元整)

	繳款單開立名稱：□同公司名稱  □其他：                      (公司全銜)

	此致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申請人簽章：
 

	申請審核
	批示

	承辦人
	
	科長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檔案應用申請書
注意事項：
1.填寫完畢請於申請表上用印。
2.若為公司委託，雙方請填妥委託書並用印，公司須蓋公司印信。
3.代理人如係意定代理者，請檢具委託書；如係法定代理者，請檢具相關證

明文件影本。申請案件涉及個人隱私資料者，請檢具身分關係證明文件。

4.請依申請標的附上以下附件：
  (1)自建廠房：使用執照影本，若有轉賣過戶等情形，請附房屋所有權狀影

              本或其他證明資料。
  (2)標準廠房：使用執照影本及租約影本。
4.閱覽、抄錄或複製檔案，應於本局指定日期、時間及場所，並以核准之應

 用方式為之。

5.申請人抄寫檔案資訊，如有使用自備之可攜式電腦或其他器材者，應經本

 局許可後始得為之，並應遵守本局資通安全政策相關規定，可攜式電腦嚴

 禁連接本局網路系統，可攜式媒體使用前須經掃毒檢查。
6.申請本機關檔案應用准駁係依檔案法第18 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 條、

 行政程序法第46 條及其他法令之規定辦理。

7.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資訊之收費標準：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及所 
  屬機關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表」規定辦理。

8.請將以上資料(申請表、委託書、附件)備妥後，寄至sipa@sipa.gov.tw。

※註一：僅提供文件原尺寸複製

※註二：依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及所屬機關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第二條規定：「閱覽、抄錄或攝影政府資訊，每二小時收取費用新臺幣二十元；不足二小時，以二小時計算。」
(公司大小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111.7.27修








